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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39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3：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监测和分析 

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 

（USOAP CMA）— 关于进行实施后审查的提案 

（由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智利、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尼泊尔、新西兰、 

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新加坡、汤加和瓦努阿图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认识到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在线框架的设计和实施已得到圆满落实，并提

供了可给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带来巨大效益的潜力。本文件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应该对普遍安全

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包括在线框架的设计和功能进行实施后审查（PIR）。实施后审查将为

成员国提供一个机会，使其可以提供用户反馈，而用户反馈将在该计划的未来设计和制定中得到考虑

并使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能够制定出对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在线框架的设计和功能加

以改进的未来工作计划，从而确保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始终作为成员国和国际民航组

织的高效、有用的工具。 

行动：请大会： 

a) 建立由成员国的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工作队； 

b) 对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包括在线框架）进行实施后审查，并解决2.6段中

所述的问题； 

c) 2018年6月前结束审查；和 

d) 在2019年的第40届大会上报告审查的调查结果并给出旨在确保持续监测做法为国际民航组织

及其成员国带来长期效益的建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建议实施后审查应在拟议的2017-2018-2019年国际民航组织正常方案预算和/或预算外

捐款的可用资源范围内进行。任何关于重大技术改进以及因该审查而引起的对资源具

有中等或重大影响的其他活动的提案，都将在制定2020-2021-2022年国际民航组织正

常方案预算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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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Doc 10022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2013年10月4日） 

— A32-11：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的订立 

— A37-5：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的持续监测做法 

A38-WP/50：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USOAP CMA） 

 

1.  引言 

1.1  1998 年举行的大会第 32 届会议决定，制定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以便使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ICAO）能够进行定期的、强制性的、系统的和统一的安全监督审计。普遍安全监督审计

计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在国际民航组织所有成员国内对安全监督系统进行定期审查，促进全球安全。 

1.2  在成功实施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后，2010 年举行的大会第 37 届会议指示秘书长于 2011 年

开始对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进行转化，以便纳入持续监测做法（CMA）。 

1.3  国际民航组织推出了支持引入持续监测做法的在线框架，并将其作为成员国管理和报告其航

空安全符合性活动的主要工具。该框架包括完成访谈大纲问题（PQs）和国家航空活动调查问卷、纠正

性行动计划以及向电子申报差异系统的输入。 

1.4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持续监测做法已得到充分实施。 

2.  讨论 

2.1  向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的过渡有可能在改进安全绩效方面为世界各成员国带

来巨大效益。在线框架的实施可在管理和报告航空安全符合性活动以及管理航空安全审计义务方面为

成员国提供潜在效率。国际民航组织为支持该工具的用户而提供的适当资源，可在未来为国际民航组

织和成员国带来巨大的成本效益。 

2.2  虽然自持续监测做法在线框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运行以来，成员国曾有机会提供对该框

架的反馈意见，但一直未对持续监测做法，包括在线框架进行过系统的审查。对国际民航组织工作方

案的这一最重要元素的最佳做法管理，应包括对该系统的设计和实施进行透明和客观的审查，以及确

定为确保继续为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带来最佳成果可能需要做出的任何进一步的结构性或系统性

改进。 

2.3  进行实施后审查被认为是实施任何为实现具体成果而建立的新系统的最佳做法。实施后审查

的大致目标为： 

a) 确定该项目的成功程度，尤其是它在实现其目标、达到预计的效益水平以及满足最初

确定的具体要求方面可达到的程度； 

b) 审查工作业务解决方案的所有要素的功效，搞清楚是否可做进一步的改进以优化所提

供的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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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可提供更大效益的进一步的功能性改进或变革，包括程序、文件或支助方面所需

的具体改进。 

2.4  进行实施后审查的理想时间，是在初步实施新计划后“初期”问题刚刚得到解决时，但又在

该计划的最后设计和运行作为标准被接受之前。虽然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

法的设计组自 2013 年以来一直在对在线框架进行新的技术改进，这一点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但对

整个计划进行评估以确保其始终达到其目的仍然是适合的。 

2.5  实施后审查将审查持续监测做法的总体有效性，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得到在符合性活动方

面具有有限资源的成员国的全面参与。虽然来自成员国的反馈总体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但也有一些具

有有限资源的成员国在履行持续监测做法所规定的义务方面非常吃力，包括应付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在

线框架来管理其回复所带来的工作量。在这方面，成员国应该有机会来决定与其成本成比例的、适合

于恰当地监测和报告航空安全绩效的最适合的和最有效的方式。 

2.6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将实施后审查集中于两个大的方面，即过程效率和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

持续监测做法的方法，并解决以下问题： 

2.6.1  过程效率 

a) 对附件进行的有系统、有计划的审查和修订，是否与对访谈大纲问题文字内容的审查

具有合理而有效的关联？ 

b) 在线框架的现有模式以及关于增益性功能性改进的计划在符合性、报告和规划方面是

否可确保给成员国带来最大效益？ 

c) 是否存在其他可使在线框架更有效率的方法？ 

d) 是否可进一步开发在线框架，以便除了对现有的访谈大纲问题进行年度审查外，还要

通过定期更新其绩效数据，增加成员国所做努力的回报？ 

e) 在持续监测做法（包括在线框架）的逻辑结构方面，是否存在任何需要解决的不一致

之处？ 

f) 是否可从国际民航组织预算内获得充分资金来有效维护在线框架，并确保对航空符合

性进行持续监测？ 

2.6.2  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的方法 

a) 对于成员国和国际民航组织来说，持续监测做法的总体设计是否是可以改进航空安全

成果的最有效方式？ 

b) 有效实施（EI）评分是否是衡量所达到的运行安全的有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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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现有的对审计和验证活动的优先顺序排列和时间安排是否是根据对成员国进行的适当

风险评估确定的？ 

d) 对于国际民航组织和成员国来说，现行的重新计算有效实施分数的做法是否是最合适

的？ 

2.7  实施后审查应该由一小部分来自国际民航组织和成员国的代表组成的工作队，在空中航行委

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在制定 2020-2022 年国际民航组织经常方案预算时，应考虑到实施后审查所产生

的调查结论和建议，以确保持续监测做法这一工具始终适用，并可得到适当的资源。实施后审查工作

队应向第 40 届大会报告其审查后得出的调查结论和建议，并向 2018 年空中航行大会提供更新情况。 

 

 

— 完 — 


